西安市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5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现将涉及我区2家经营企业、1家餐饮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一、陕西大买家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不合格草鱼、江团和牛筋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草鱼，不合格项目：地西泮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9月1日；江团，不合格项目：恩诺沙星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8月30日；牛筋，不合格项目：铝的残留量，购进日期：2022年10月9日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于2022年9月30日和2022年11月23日立案，2022年12月23日结案。该单位经营的不合格草鱼地西泮项目和江团恩诺沙星项目不符合GB31650-2019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；经营的牛筋铝的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。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（二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。该单位采购涉案批次江团和草鱼时索取了购进票据，未索取供货方的资质和合格证明文件；采购涉案批次牛筋时未查验合格证明文件，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义务。销售不合格江团、草鱼和牛筋数量较少、违法所得较少，且积极配合案件调查，依据《陕西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条第二款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379.51元；2、罚款 20000元。
西安市阎良区荣发商行经营的不合格鸡腿形面包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菌落总数、霉菌，生产日期：2022-08-14。
（二）情况说明

经调查，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10月8日立案，2022年11月30日结案。该单位经营的鸡腿形面包（红豆味）的菌落总数、霉菌项目不符合GB 7099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、面包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经营不合格食品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10元；2、罚款5000元。 
三、西安市阎良区丁磊羊肉泡馍馆采购的不合格的糖蒜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不合格项目：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，购进日期：2022-08-30。

（二）处罚情况
经调查，阎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9月30日立案，2022年12月20日结案。该单位采购的糖蒜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 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该单位采购不合格糖蒜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罚款5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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